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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红寺堡区创建全国易地搬迁移民致富

提升示范区第二批重点任务落实情况的报告

自治区党委督查室：

《红寺堡区创建全国易地搬迁移民致富提升示范区工作问

题清单》《创建红寺堡区示范区第二批重点协调督办事项清单》收

到后，自然资源厅高度重视，把助力红寺堡区创建全国易地搬迁

移民致富提升示范区建设作为政治任务抓紧抓实，第一时间安排

部署落实措施，对标重点任务清单，科学建立任务分工台账，逐

项细化明确任务要求、落实措施、分管领导、责任单位和完成时

限。分管领导带领工作专班深入红寺堡区调研，逐项督导核实工

作进展，确保任务到人、责任到岗、要求到位，全力支持红寺堡

区创建全国易地搬迁移民致富提升示范区。现将涉及自然资源领

域三个方面 4 项重点任务落实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关于耕地占补平衡项目落实情况

自然资源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，按照全国易地搬

迁移民致富提升示范区创建要求，立足主责主业，创新优化资源

供给政策，倾斜支持新增耕地指标跨省域交易助力创建改革。一

是全力推进新增耕地指标跨省交易。安排专门技术力量，全力协

助红寺堡区完成项目的选址和可研、初设工作，已入库新增耕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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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 2.6 万亩。在首批申报承担国家统筹补充耕地指标交易项目

中，优先将红寺堡区大河乡红柳沟项目 1300 余亩指标列入国家

统筹，预计可获得资金 1.6 亿元。目前，我区上报的跨省交易补

充耕地已全部通过自然资源部审查，并报国务院批准。二是全力

助推补充耕地区内指标交易。积极开发建设宁夏回族自治区补充

耕地指标交易平台，规范自治区指标交易管理工作，目前已进入

优化测试阶段，待正式运行时优先将红寺堡区纳入交易县区，全

力支持红寺堡区新增耕地指标交易。

二、关于土地管理权属问题落实情况

（一）针对“红寺堡区太阳山镇白塔水村等 6 个村居民管理

权归属红寺堡所有”问题。我厅坚持问题导向，认真开展自查，

立即梳理清理自然资源行政管理相关文件。2013 年 5 月，原吴忠

市国土资源局报送了《关于吴忠市太阳山移民开发区和孙家滩农

业综合开发区土地管理体制调整方案的报告》。2013 年 6 月，原

国土资源厅下达《关于吴忠市太阳山移民开发区和孙家滩农业综

合开发区土地管理体制调整方案的批复》，同意吴忠市太阳山移民

开发区和孙家滩农业综合开发区土地管理体制调整方案，对原吴

忠市国土资源局及红寺堡区分局的主要职能职责做了具体划分。

2021 年 8 月 13 日，经厅第 26 次厅务会研究决定废止《关于吴

忠市太阳山移民开发区和孙家滩农业综合开发区土地管理体制调

整方案的批复》，按程序印发废止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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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针对“协调将其余 6440 亩土地划归红寺堡区管理”

问题。我厅组织对吴忠监狱罗山监区用地进行调研，全面了解吴

忠监狱罗山监区土地相关情况。经核实，原罗山监区土地属于自

治区监狱局土地资产，目前仍由吴忠监狱经营使用，经营状况良

好，土地收益用于解决职工相关费用支出，吴忠监狱意向是保留

罗山监区土地使用权。鉴于土地资产处置政策性强，吴忠监狱罗

山监区土地资产处置涉及自治区司法厅和自治区监狱管理局等部

门，吴忠监狱与红寺堡区人民政府就土地移交管理具体问题尚未

达成一致意见。为此，建议红寺堡区人民政府进一步与自治区司

法厅、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就罗山监区土地资产处置相关事宜进行

沟通协商。如涉及土地资产处置，我们将积极给予政策指导，加

强与红寺堡区人民政府和吴忠监狱的沟通协调，全力协助做好土

地资产处置相关工作。

三、关于土地整治落实情况

我们坚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刚性约束，支持红寺堡区因地制

宜开展荒地、闲地、废地整治，推进新增耕地指标跨省域交易，

通过获得资金支持易地搬迁移民致富提升示范区创建。一是深化

金融领域协作。协调农发行宁夏分行创新金融支持政策，专项设

立“统筹收购耕地指标模式”政策性贷款，第一笔用于支持红寺

堡区土地整治的 3200 万元贷款已经落实到位，探索形成“银行支

持—交易偿贷—持续开发”良性循环机制，有效解决红寺堡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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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土地开发整治项目资本金不足问题。二是优先安排土地整

治项目。在全年实施的 25 个 10 万亩补充耕地指标项目中，优先

安排红寺堡区实施 12 个土地整治项目，预计可新增耕地 5 万亩，

开展指标跨省交易后初步估算可获资金 40 亿元。三是多措并举

解决灌溉用水问题。针对因灌溉用水指标不足对土地整治形成制

约，以及整治的旱耕地指标交易市场需求小等问题，我们已向自

治区党委和政府提出建议，将全区节余的水指标适度调剂到承担

补充耕地任务的市、县（区），提升新增耕地质量等别，并监督红

寺堡区严格执行土地整治技术规范，提升土地整治项目建设和后

期管护标准，保障新增耕地稳定利用，保证区域生态环境持续向

好。同时，我们将协助指导红寺堡区积极对接水利厅和农业农村

厅结合用水权改革和现有低效农用地休耕轮作，研究制定新增耕

地用水指标支持政策，解决新增耕地灌溉用水紧缺的现实困难。

下一步，我厅将严格按照中央和自治区关于做好易地扶贫搬

迁后续扶持工作部署要求，坚持问题和目标导向，认真履行自然

资源“两统一”职责，优先保障重点产业、重大项目和“四大提

升行动”用地需要，倾斜支持生态保护修复，大力实施国土综合

整治项目，新增耕地指标交易资金主要用于乡村振兴发展，为红

寺堡区创建全国易地搬迁移民致富提升示范区增添动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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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
2021 年 8 月 1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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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18 日印发


